附件4 

存量房自有交易资金划转协议

                                     编号：            

甲方（房屋出卖人）：            

乙方（房屋买受人）：            

丙方（区县房屋行政主管部门）：                 

甲、乙双方进行存量房买卖并已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网签合同编号：        )。依据《关于开展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试点工作的通知》（京建发〔2011〕276号）的有关规定，现经甲、乙、丙三方协商，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  甲乙双方同意账户名:       (网签合同编号)，账号为:              的账户作为存量房自有交易资金监管子账户（以下简称“监管账户”），自愿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乙方自有交易资金（以下简称“自有资金”）存入该账户。如交易完成，自有资金及在监管账户存续期间的存款利息归甲方所有；如甲乙双方交易失败，账户内本息归乙方所有。

甲方在               银行开设的账户，户名为：          账 号为:                    ，交易完成时，作为自有资金收款账户。

乙方在               银行开设的账户，户名为：          账号为:                    ，交易失败时，自有资金划付至该账户。 
存量房交易过程中，甲、乙双方均不得注销上述资金收款、划付账户，由此造成的交易资金无法划转责任由注销账户方承担。
第二条 资金监管期限：如交易成功，自乙方将自有资金存入监管账户之日起，至甲乙双方交易的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完成，自有资金划付至甲方之日止。

如交易失败，自乙方将自有资金存入监管账户之日起，至甲乙双方注销存量房网签合同，自有资金划付至乙方之日止。

第三条 丙方的监管义务：在监管期间，丙方通过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出具电子指令要求监管银行划转监管账户内的自有资金。因丙方原因造成存量房交易当事人资金损失的，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完成后二日内，丙方通过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出具电子指令，要求监管银行将乙方存入监管账户内的自有资金划转至甲方账户。
发生下述情形之一的，甲、乙双方办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注销手续后二日内，丙方通过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出具电子指令解除对自有资金的监管，并要求监管银行将乙方存入监管账户内的自有资金划转至乙方账户：
1、甲、乙双方协商解除《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
2、房屋不符合权属转移登记条件未能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的；
3、有权机关限制无法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的；

4、其他未达成交易的情形。

第四条 该存量房交易过程中，甲、乙双方发生的纠纷，由甲、乙双方自行协商解决，丙方不介入该存量房买卖纠纷。丙方不承担本协议约定的监管资金以外的其他责任。

第五条  有权机关对监管资金进行冻结和扣划的，丙方不对该冻结或划扣等行为以及由此给交易造成的任何结果承担相应责任，但有义务协助监管银行证明监管账户及资金的性质。
第六条  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三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三方同意按下列第      种方式处理：

1、向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七条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八条  本协议书自甲、乙、丙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丙方（公章）：    

证件号码：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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